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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好友合伙开公司，合伙
关系解除后，一方拖欠另一方利润
迟迟不兑现，为讨回这笔“债”，男子
在网络上发布对方“欠债不还”等信
息。这种不理性的“讨债”方式，险
些让该男子因侵犯他人名誉权而被
法律制裁。近日，茅箭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案件，欠钱的李先生（化
姓）以名誉侵权将债主王先生（化
姓）告至法庭。

王先生和李先生曾经是好朋友，
几年前，两人合伙经营了一家公司。
2022年底，双方的合作关系解除。王
先生退出公司时，公司尚有部分材料
和 2.6万元利润没有分配。此后，王
先生多次就这笔未分配的利润和材
料款进行催讨，李先生则以各种理由
拖延，迟迟不肯履行还款义务。

在多次催讨无果后，王先生为发
泄不满情绪，开始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抖音账号以及双方共同所在的微
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多条“欠债不
还”“言而无信”等内容。他所发布的
内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这些信息
被双方共同好友及网友看到，给李先
生的个人名誉及日常生活造成了一
定影响。

对于这种情况，李先生以“王
先生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向茅
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先
生删除发布的侵权内容、公开赔礼
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明明是
他欠了我的钱，我却成了被告？”
收到传票后，王先生非常生气地来
到法院。

法院经审查认为，王先生和李先
生的矛盾源于双方的合伙纠纷，李先
生认为王先生侵犯了自己的名誉
权。如果单纯进行判决，并不能真正
解决双方的矛盾，事后王先生可能还
会就双方的纠纷问题起诉李先生。
最终，法院决定采用调解的方式，一
次性解决王先生与李先生之间的双
重矛盾。

由于双方矛盾较大，承办法官采
取“背对背”的形式开展调解。首先
向双方明确了各自行为的法律性质，
在明确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法官结合

双方曾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从“减少
诉累、修复关系”的角度出发，耐心进
行调解。法官向李先生释明拖欠欠
款的法律后果，督促其正视还款义
务；同时告诫王先生，维权需通过合
法途径，“以暴制暴”的诋毁行为不
仅无效，还会让自己从“债权人”变
成“侵权人”，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李先生当场一次性向王先生偿还全
部合伙欠款。同时，王先生立即删
除朋友圈、抖音和微信群中的所有
侵权内容，并向李先生手写道歉信
致歉，双方就此次纠纷互不追究其
他责任。

（图片由茅箭区人民法院提供）

维权需守法律底线，理性解决矛
盾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相关规定，合伙终止后，双方应按
照清算协议履行义务。李先生未按
约定偿还欠款，构成违约，需承担偿
还欠款及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
害他人名誉权。王先生在社交平台
发布关于李先生的相关信息，客观上
降低了李先生的社会评价，已构成名
誉侵权，需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此案的处理警示我们，无论何种
纠纷，都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切勿
因一时冲动突破法律边界。

发生债务纠纷时，债权人可通过
协商、发送催款函、申请调解、向法院
起诉等方式维权，切勿采取辱骂、威
胁、公开诋毁等非法手段，否则可能因
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承担法律
责任。债务人也应信守承诺，及时履
行还款义务，若对债务金额有异议，可
通过法律途径提出抗辩，拖延、逃避还
款不仅会加剧矛盾，还可能面临财产
被查封、被列入失信名单等风险。

当纠纷发生时，理性沟通、依法
维权才是化解矛盾的最佳选择，唯有
如此，才能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
避免陷入新的法律风险。

若想安全享受桂花的“美味”，雷
晓琴建议市民通过正规超市或药店购
买经过检测的干桂花、桂花蜜等制品，
这类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食
用更放心。

若确有自制桂花美食的需求，需
先确保桂花来源安全，比如来自无污
染环境的果园或自家种植的桂花树，
且需经过彻底清洗、高温处理，最大
程度降低风险。“不要为了一时新鲜，
拿健康冒险。”雷晓琴呼吁市
民“让桂花香留在风中，而
非碗里”，在欣赏桂花之美
的同时，也要树立健康
安全意识；若不慎
误食路边桂花后
出现不适，需及时
就医。

市园林部门也
提醒，桂花是城市
公共观赏植物，随
意采摘会影响树木
生长、破坏城市景
观，希望市民共同
爱护，文明赏花。

欠钱起纠纷 网络“讨债”惹官司
法院调解化解双重矛盾，双方握手言和

■记者 何利

路边的桂花不要采摘食用
专家提醒：慎食路边花，爱护公共植物

法 官 说 法

近日，桂花迎来盛花期，香气弥漫街头巷尾。在

短视频平台上，捡拾桂花制作桂花蜜、桂花糕的内容

迅速走红，引发不少市民模仿。医学专家提醒，路边

的桂花可能吸附灰尘、汽车尾气等污染物，食用存在

健康风险。 ■文、图/记者 王琪

秋风送爽，十堰城区多条街道、
公园及小区的桂花树竞相绽放。据
了解，这些桂花以金桂、银桂、丹桂、
四季桂为主。其中，四方山生态公
园是桂花集中区域之一，园内 500
余棵桂花树（树龄多为十余年，最长
达二十余年）多栽于道路两侧，吸引
不少市民来此赏花、拍照。“每年中
秋节前后，园区内桂花盛开，今年游
客格外多，大家都喜欢和桂花合影
留念。”四方山生态公园管理处讲解
员官吟介绍。

此外，上海路、北京路、东环路

等路段，以及城区近 40个街头游园
中，90%以上均种有桂花树，其中金
桂占比较高。多数小区也种植有桂
花树，金黄、橙红的花瓣掩映在绿叶
间，成为庭院里的美丽景致。

“桂花蜜、桂花糕看起来简单
易做，好看又好吃。”一位市民告诉
记者，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制作
桂花蜜和桂花糕的教程，便想自己
尝试。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发
现，“十堰桂花”相关话题参与人数
超 10 万，网友纷纷晒出自制的桂
花食品。

桂花飘香引发赏花热

“路边桂花看似干净，实则隐藏
诸多健康隐患 。”国药东风总医院
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雷晓琴指出，城
区道路旁的桂花树长期暴露在户
外，会吸附空气中的灰尘、汽车尾
气，还可能残留重金属、虫卵及细
菌；且市政部门为防治病虫害，会定
期对行道树喷洒药剂，这些农药残
留难以通过简单清洗彻底去除。

雷晓琴进一步说明，这些污染

物被人体摄入后，可能引发肠胃不
适，严重时甚至导致中毒。其中，老
人、儿童及免疫力较弱人群，身体抵
抗力相对较差，尤其要避免食用此
类自制桂花食品。

“疾控部门也曾发布提醒，不建
议采摘城市道路旁的观赏性植物
（如桂花、樱花）用于食用，因其生长
环境复杂，无法保障食品安全。”雷
晓琴补充道。

医生预警健康风险

选正规渠道购买桂花制品

金秋时节，桂花开满枝头。

一方还钱，一方致歉，双方握手言和。


